（B类）

高建字〔2020〕30号                       签发人：袁文波
对县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25号提案的答复
孟庆尧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不再使用的卫生厕所建立退出机制的建议我局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是针对建档立卡改厕户，我县要求各镇办每季度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建立排查台账，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到位。

二是目前我县63402户改厕户信息已上报省级主管部门备案，数量暂时不允许修改。下一步，如上级部门要求修改核实改厕数量，我们将进行全面摸排，将废弃的卫生厕所在建档立卡名单中删除。
三是对于已经建档立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经常使用的卫生厕所，我县要求镇办要定期排查，如发现损坏后要及时维修，保证正常使用。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6月8日   

（联系单位：县住建局，联系人：樊杰，联系电话6962077）

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协提案委员会
